
粤财社〔2016〕244 号 

有关地级市财政局，有关财政省直管县（市）财政局： 

经研究，现提前下达省财政 2017 年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补助

资金 1000 万元，你市、县（市）具体金额详见附件。收入列入

2017 年度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第“1100308 转移性收入—专项转移

支付收入—社会保障和就业”科目，支出列 2017 年度政府收支

分类科目第 2082002“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科目，待 2017

年预算年度开始后，按规定拨付使用。  

此项资金请结合地方财力统筹安排，专项用于流浪乞讨人员

生活救助、医疗救治和返乡救助等支出。并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

督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做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 

广东省财政厅文件

加  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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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提前下达省财政2017年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补助资金

总表 

      2.提前下达省财政2017年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补助资金 

明细表 

广东省财政厅 

                                  2016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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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二级项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

合计 10,000,000.00

一、各市合计 6,460,000.00

    汕头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470,000.00

        汕头市本级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470,000.00

    韶关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380,000.00

        韶关市本级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380,000.00

    河源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430,000.00

        河源市本级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430,000.00

    梅州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340,000.00

        梅州市本级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340,000.00

    惠州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1,330,000.00

        惠州市本级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1,330,000.00

    汕尾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430,000.00

        汕尾市本级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430,000.00

    江门市小计  270,000.00

        江门市本级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270,000.00

    阳江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210,000.00

        阳江市本级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210,000.00

    湛江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440,000.00

        湛江市本级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440,000.00

    茂名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550,000.00

        茂名市本级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550,000.00

    肇庆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310,000.00

        肇庆市本级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310,000.00

    清远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380,000.00

        清远市本级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380,000.00

    潮州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240,000.00

        潮州市本级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240,000.00

    揭阳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350,000.00

        揭阳市本级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350,000.00

    云浮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330,000.00

附件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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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二级项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

        云浮市本级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330,000.00

二、省直管县合计 3,540,000.00

        南澳县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50,000.00

        兴宁市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280,000.00

        大埔县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50,000.00

        丰顺县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110,000.00

        五华县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70,000.00

        博罗县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250,000.00

        陆丰市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620,000.00

        海丰县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140,000.00

        陆河县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210,000.00

        雷州市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200,000.00

        廉江市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160,000.00

        徐闻县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440,000.00

        高州市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100,000.00

        化州市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130,000.00

        英德市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150,000.00

        饶平县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60,000.00

        普宁市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200,000.00

        揭西县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130,000.00

        惠来县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90,000.00

        罗定市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50,000.00

        新兴县 2017年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20820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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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单位:万元

地   区 下达资金

合  计 1000

汕头市 47

汕头市救助管理站 33

潮阳区救助管理站 5

澄海区救助管理站 9

南澳县 5

南澳县救助管理站 5

韶关市 38

韶关市救助管理站 38

河源市 43

河源市救助管理站 28

和平县社会救助站 15

梅州市 34

梅州市救助管理站 19

平远县救助管理站 8

蕉岭县救助管理站 7

兴宁市 28

兴宁市救助管理站 28

五华县 8

五华县救助管理站 8

丰顺县 11

丰顺县救助管理站 11

大埔县 5

大埔县救助管理者 5

惠州市 133

惠州市救助管理站 50

惠阳区救助管理站 28

惠东县救助管理站 37

龙门县救助管理站 18

博罗县 25

博罗县救助管理站 25

汕尾市 43

汕尾市救助管理站 43

海丰县 14

海丰县救助管理站 14

陆河县 21

陆河县救助管理站 21

陆丰市 62

陆丰市救助管理站 62

江门市 27

开平市救助管理站 12

台山市救助管理站 8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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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下达资金

恩平市救助管理站 7

阳江市 21

阳江市救助管理站 21

湛江市 44

湛江市救助管理站 26

遂溪县救助管理站 12

吴川市救助管理站 6

雷州市 20

雷州市救助管理站 20

徐闻县 43

徐闻县救助管理站 43

廉江市 16

廉江市救助管理站 16

茂名市 55

茂名市救助管理站 34

电白区救助管理所 6

信宜市救助管理所 15

高州市 10

高州市救助管理所 10

化州市 13

化州市救助管理所 13

肇庆市 31

肇庆市救助管理站 26

四会市救助管理站 5

清远市 38

清远市救助管理站 23

连州市救助管理站 15

英德市 15

英德市救助管理站 15

潮州市 24

潮州市救助管理站 24

饶平县 6

饶平县救助管理站 6

揭阳市 35

揭阳市救助管理站 30

揭东区救助管理站 5

惠来县 9

惠来县救助管理站 9

普宁市 20

普宁市救助管理站 20

揭西县 13

揭西县救助管理站 13

云浮市 33

云浮市救助管理站 23

云安县救助管理站 5

郁南县救助管理站 5

罗定市 5

罗定市救助管理站 5

新兴县 5

新兴县救助管理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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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民政厅，财政部驻广东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有关地级市民

政局，有关财政省直管县（市）民政。 

广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6 年 11 月 2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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